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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3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2023-013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戴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公司 15,000,000 股股份协议转让

给长安汇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汇通”）事项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22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戴岳先生与长安汇通签署了《长

安汇通有限责任公司与戴岳关于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戴岳先生向长安汇通协议转

让其持有的公司 15,000,000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8%，转让价格为人

民币 30.70 元/股。同日，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郝萌乔女士、王苹女士、戴小

林女士签署《关于放弃股份表决权的承诺函》，自前述转让股份经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至长安汇通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自愿放弃其届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戴岳先生变更为长安汇通，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陕西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陕西省国资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2022 年 12 月 27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

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收到戴岳先生通知，获悉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已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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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并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

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 2023 年 4 月 25 日，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戴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郝萌乔女士、王苹女士、戴小

林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6,612,0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8%。同时，根据

《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自本次股份转让交割日起 36 个月内，戴岳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自愿放弃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长安汇通持有公司股

份 21,80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58%，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3%，

为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本次股份转让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由戴岳先生变更为长安

汇通，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陕西省国资委。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前后，转让双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变

动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 

比例 

戴岳 35,964,587 30.65% 30.65% 20,964,587 17.87% - 

郝萌乔 3,200,000 2.73% 2.73% 3,200,000 2.73% - 

戴小林 1,223,749 1.04% 1.04% 1,223,749 1.04% - 

王苹 1,223,749 1.04% 1.04% 1,223,749 1.04% - 

合计 41,612,085 35.46% 35.46% 26,612,085 22.68% - 

长安汇通 6,806,300 5.80% 5.80% 21,806,300 18.58% 24.03% 

三、变更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长安汇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MA7110K11T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 69 号陕西国际体育之窗 3 号楼 1210

室 

经营期限：2020 年 02 月 24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法定代表人：陶峰 

注册资本：2,0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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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陕西省国资委为长安汇通的出资人，持有长安汇通 100%股权，

为长安汇通的实际控制人。 

（二）实际控制人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长安汇通，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陕西省

国资委。通过控制权变更为公司引入具备相关产业背景的国有资本控股股东，有

助于不断优化和完善公司股权架构和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能力，为公司长期

战略发展布局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为公司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

时，有利于充分整合公司与控股股东的优势资源，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发展空间，

持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更好地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五、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协议转让股份而

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和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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